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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入高企承诺书

长丰县科技局：
[bookmark: 文号]根据《长丰县“强产业、强建设、强品质”三强攻坚行动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长发〔2021〕2号）政策第十二条，对县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（有效期内）迁入我县的，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我公司承诺在享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后3年内不迁出长丰县，如迁出外地，自愿退回高新技术企业奖补资金30万元。
特此承诺


法人签字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名称：
2023年  月  日

